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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   

 

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07年 9

月 19 日以通讯方式在本公司召开。会议应到董事 9 人，实到 9 人。

公司董事长周中枢先生根据《公司法》和本公司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

规定主持本次会议。本次会议的董事出席人数和参与表决人数符合

《公司法》和本公司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会议所形成的有

关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

全体董事审议并经书面签字表决方式通过如下事项： 

《关于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收购南非 NABOOM 铬铁矿探矿权的

议案》。 

同意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矿产

公司”）分别与南非 MISSION POINT 公司和南非 VERSATEX 公司签

订相关协议，收购南非 NABOOM 铬铁矿探矿权。项目总投资额约为

650万美元（约合人民币4,900万元），收购资金由矿产公司以自有资

金或贷款解决。 

该项目符合本公司“渠道+资源”的战略投资方向, 是公司适度控

制上游资源的实际举措之一，对加快公司在海外资源开发步伐和进一

步提升铁合金业务的行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。此次项目投资仅为收购

探矿权，近期处于探矿阶段，项目不确定性因素较多，对公司业务经

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。公司将在勘探阶段工作完成后，根据勘探结果



提出进一步的工作计划和投资方案，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应的投资决策

程序并履行持续披露义务。 

铬矿为不锈钢产品的主要原材料，属我国紧缺战略资源，进口依

存度达90%以上，该项目的实施符合国家“两种资源，两个市场”的

资源安全战略，并已根据国家商务部、发改委要求申请“境外投资项

目备案证明”，该项目尚需获得国家外汇管理局、国资委等相关部门

的批准和备案。根据南非政府政策，该类项目须获得探矿权，探矿权

人有排他性申请采矿权的权利，在向相关部门提交申请并获批准后交

纳极少费用即可获得采矿权，无其它限制性条件。 

依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本公司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

项投资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之内，无需报公司股东大会批准。 

上述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7 年 9 月 20 日 

 


